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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法院專門法庭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初級法院專門法庭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初級法院專門法庭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初級法院專門法庭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 

 

 李炳麟**
 

 

 

 在答問開始前，我會先作一個簡介。 這個解釋會的作用是毋容置疑的，在輕微民事案件法庭設立後及普通管轄法庭轉換為獨立法庭後，我們現向尊貴的司法工作者──律師們介紹新的法庭，以及其設置和運作。 眾所周知，為設立輕微民事案件法庭及專門法庭，八月十六日第 9/2004號法律對《司法組織綱要法》及《民事訴訟法典》（當中規定了一新形式的特別訴訟程序）都作出了附加及修改。 初級法院的架構亦進行了重組，將現時的法庭轉換，設立一個輕微民事案件法庭，以及訂定現時在有關法庭待決的卷宗及文件的重新分發所應遵循的規則，這都是公佈於十月二十五日第
43/2004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第 35/2004號行政法規的標的。 最後，隨着行政命令第 34/2004 號（十一月一日第 43/2004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一組）正式宣佈第一、第二及第三民事法庭、第一、第二及第三刑事法庭，以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置，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生效使該等法庭正式運作，其存在及運作所需的法律框架得到完善。 假如說，有關的立法工作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機關推動，則作為各級法院文書協調行政實體，並負責其行政管理的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便具有設置這些法院的硬件設施的權限。 是時候將法律規定付諸實行了。在上述修改中，決定了將六個新專門法庭保留在現址，並將輕微民事案件法庭設置於現時初級法院運作的同一大樓內。 

 

                                                      
*
  本文是作者在“初級法院專門法庭及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和運作”律師專場簡介會中發表的講稿。該簡介由法務局及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合辦。 

**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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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述的立法修改，相信大家都已聽聞，我亦不再作贅述。讓我們研究這些修改的一些特點，特別是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管轄範圍及與之有關的特別訴訟程序的形式。 就專門法庭而言，將會有三個民事法庭及三個刑事法庭。至於第一審法院的其他專門法庭：勞動法庭與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將留待適當時候才設置。 在作出專門化的決定時，立法者必定考慮到初級法院內刑事訴訟的結案率與民事訴訟的結案率之間的不平衡，而確信在加深第一審法院專門化程度下，各法庭集中於審理特定事宜，能避免分散審理多個不同事項。 容我指出一點：之前已存的兩個刑事起訴法庭維持運作。 現在該輪到介紹輕微民事案件法庭了。它配備有一個程序科，有兩名法官、一名主任書記員、兩名法院助理書記員及五名法院初級書記員。 有一樣重要的更改需要留意：案件的分發改為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當值負責分發卷宗的法官主持下進行，且僅分發截至當日上午十時交到的文件，但公眾假期除外。 根據有關的理由陳述，相信立法者期望對輕微民事案件現象，特別是小額錢債範疇作適當回應，為礙於訴訟程序的複雜性、形式化及延誤而不想訴諸法院的訴訟人消除障礙，故此以設立一種程序快捷、簡便及不設上訴的專門審判權作為解決方法。 其中一種減輕形式化的措施，是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訴訟不必委託律師辦理。然而，這不代表這些專業人士被全面排除於訴訟之外。眾所周知，某些訴訟程序──輕微民事案件亦不例外──基於其複雜性，一名普通市民必須專業人士的參與才能解決問題。 因此，雖然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設立是為了讓（我甚至會說是為了鼓勵）當事人親身參與起訴，但事實上，我相信一定要存在一個空間，以便在單純的起訴及答辯不能解決爭議的情況下，讓法律專業人士參與。在法律性質方面，即使是最簡單的情況，亦可能讓律師參與：大家都知道，往往有人為謹慎起見，聘請專業人士作訴訟代理。法律容許這種情況，我亦認為立法者沒作其他選擇。 法訴訟範圍方面，根據新的訴訟提案，須符合兩項標準：案件的利益值及訴訟本身的標的。詳言之，一方面案件的利益值不得超過第一審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另一方面，該些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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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目的必須是以下兩種的其中一種：履行金錢債務或行使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權利。根據法規草案的理由陳述，只有這樣才賦予輕微民事案件法庭比較法中“小額錢債”的典型外觀。 顧及到選擇不委託律師的訴訟當事人，立法者規定了可採用專門的表格。這些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兩種官方語言印製的表格，在輕微民事案件法庭內免費供有關當事人索取，並有指引協助當事人填寫，亦可於法務局及法院網頁內下載。 如前所述，這些表格的使用是任意性的，供想用的人使用。雖然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表格完全符合爭議的利益，但大家都知道，法律不能以便利的簡縮取代。因此，當事人可選擇採用提供的表格，又或者，如認為該表格未能兼述其訴訟事實或限制了其請求的內容，可以選擇採用一般訴訟所使用的載體。贅言一句，當事人亦可委託律師，受委託的律師會按照委託人的意願而行。 真正重要的，是履行呈交有關請求所須的法律要件：完整的身份資料、事實的闡述、請求的指出、案件利益值的列出及證據的提供，全部都不須提出條文。 原本這些表格的設計只供起訴及答辯之用，但事實是，基於其製作的非正式性質，不妨礙其相對應用於其他不那麼常用的一些文書表格，例如對反訴之答覆、執行請求、被執行人的異議，以及第三人透過異議表示反對等。如此實行了，其非正式的性質讓其更有彈性地適應現實需要和作出改進。 在簡化程序方面，除了設定表格外，值得一提的是確定了向本人傳喚的依職權性質（即不再取決於法官的事先批示），以及減少第三人參加的附隨事項的數目（變為只受理屬輔助參加及第三人透過異議表示的反對）。 在加快程序的事宜上，包括不需預付金、減少傳喚的公佈要件、實質縮短訴訟程序中斷及棄置的期間，以及縮減審判聽證的指定期限。 在減少形式化的事宜上，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參與調查證據方面增加了權力，他不限於審理由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而可命令調查在其謹慎裁斷下認為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需及適當的其他證據。 最後，有關正在進行的宣傳工作，想提一下，行政當局決定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合作向公眾推廣有關的變動：單張、電視廣告、電台廣告、記者招待會……還有以普羅大眾及街坊會等為對象的解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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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第一場的實際上並不是解釋會，鑑於在座各位對有關規定必已瞭解且有着優勢。因為律師雖然是法律界的自由專業人士，卻是真正的執行司法的人。澳門律師公會作為一個公共團體及司法棟樑並非偶然，其會員──律師們，是司法及法律的貢獻者。正如伏爾泰所述，律師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職業。一名葡國法官亦說過：“律師是法官的最佳拍檔”。 鑑於律師具有這樣的法律伙伴身份，我們期望律師們能理解司法行政機關為便利市民訴諸司法機關的所作的努力，至少能改善司法行政工作。 同樣，在嚴格維護各種權利及謀求法律優勢下，一個法治社會（正如澳門）不能放棄具有作為司法及法律的貢獻者身份的律師。葡國律師公會一名成員所述：“律師業是為了民主及法治國而設，正如麵包是人的食糧一樣，但人們對其所知不多”。 過去如是，亦必須繼續如是，希望律師永遠是社會上道德觀念的量度者及以其職業道德原則衡量本身的行為。 

 

 


